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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港島東聯網職康中心 
政府僱員職康中心 

 

醫院管理局港島東聯網職康中心 

服務範圍 
 為因工受傷或患有職業病的員工及僱員提供㇐站式的專業治療 

 制定個人化職業復康計劃 

 提供職業健康指導 

 推廣職業安全及健康文化 
 

服務對象 
 政府僱員 

 港島東醫院聯網員工 

 其他轉介個案 
 

服務特色 
1. 及早介入治療 

安排員工盡早接受團隊之評估及治療 

2. 個案經理模式 

個案經理負責統籌及跟進員工的治療和復工計劃 

3. 跨專業醫療團隊 

團隊由職業醫學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骨科醫生、痛症科醫生等組成 

4. 個人化復康計劃 

為受傷個案進行詳細工作分析，評估員工之體力和心理限制以安排「修訂工作」，幫助他們漸進地

恢復工作能力 

 

政府僱員職康中心 

政府已在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設立兩間政府僱員職康中心(職康中心)，為因工受傷或患職業病的政府僱員

提供專設醫療服務。 

兩間職康中心的的專設服務旨在提供額外㇐個選擇，因工受傷或患職業病的同事仍可選擇使用醫管局現

時所提供的服務。 

 

服務範圍 
 跟進治療：包括診症、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服務 

 即時治療：包括診症、身體檢查、包紮、驗血及簡單的傷口護理程序(例如敷藥、傷口縫線和拆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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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政府僱員職康中心服務的資格 
 因工受傷或患職業病而未曾在醫管局或衛生署轄下醫療機構接受任何治療或尚未開始跟進治療(醫

管局醫院急症室提供的急症治療除外)者。 

 因工受傷或患職業病而已開始在醫管局或衛生署轄下醫療機構跟進治療者，在經確認為因工受傷或

患職業病起計三個月內仍可選擇轉用職康中心服務。 
 

   有關使用職康中心服務的詳情，請參閲公務員事務局通告 8/2011 號及所屬局或部門的內部指引。 

 

如何使用政府僱員職康中心服務 
請先致電或親臨職康中心，預約診症時段。另外，職康中心每日會為未經預約而希望接受即時治療的政

府僱員預留若干診症時段。 

 

 

 

 

 

 

 

 

 

 

 

 
服務地點 
醫院管理局港島東聯網職康中心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政府僱員職康中心 

香港柴灣樂民道 3 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專科門診大樓地庫四樓東翼 

電話：2595 7172 

傳真：2505 8305 

伊利沙伯醫院政府僱員職康中心 

九龍加士居道 30 號伊利沙伯醫院日間醫療中心三樓 

電話：3506 5760 

傳真：3506 5790 
 

服務時間 
星期㇐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時 及 下午二時至五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公務員事務局                                                                         最後更新日期：2023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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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職業病的
政府僱員 

選
擇
使
用
職
康
中
心
的
服
務 

致電、傳真或親臨位於東區醫院或 

伊利沙伯醫院的職康中心，並提供下列資料： 
 

 病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如病人的資料沒

有載於醫療及牙科福利資格核證系統，則

須提交通用表格第 181 號(2008 年修訂))；

以及 

 由局或部門發出的函件，證明病人因工受

傷或患職業病；又或病人先在登記櫃位簽

署承諾書，其後再提交由局或部門發出的
函件。 

接受治療 

無須再就診 按職康中心安排

的時間覆診 

轉介往醫管局

轄下其他醫療
機構接受治療 

如不需要跟進治療 

如
有
需
要 

或 


